
证券代码：

000655

证券简称：金岭矿业 公告编号：

2015-019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5月21日、5月28日、6月4日、6月11日

停牌。 （详见公司2015年5月22日、5月28日、6月4日、6月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15、016、017、018）。

截止目前，现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准备材料，全力推进各项工作，鉴于该重大事项仍存在

不确定性，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事项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15

年6月18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上述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 因此给投资者带

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有关公

司信息均以上述媒体披露为准，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06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012

� � � � � �证券简称：凯恩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28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凯恩股份” ）正在筹划重

大事项，鉴于该重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股价异常

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凯恩股份，证券代码：002012）于2015年5月28日（星期四）开

市时停牌。公司于2015年5月28日披露了《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

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25）,分别于6月4日,6月11日披露了《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26、2015-027）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为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

股价异常波动，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凯恩股份，证券代码：002012）于

2015年6月18日（星期四）开市起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发布相关公告并

申请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256

证券简称：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

2015－085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6月17日接到控股

股东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虹集团” ）通知，彩虹集团将其

持有的公司10,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3.17%；公司首期股

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从2015年5月7日开始实施，截止2015年6月16日，共行权股份数量

为642,900股，公司股份总数由314,600,000股增加至315,242,900股）质押给上海国

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初始交易日为2015年6

月16日，回购交易日为2015年12月15日。 该笔质押事宜于2015年6月16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彩虹集团共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22,616,000股， 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

38.90%。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彩虹集团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17,600,000� � � � � � � �

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37.30%。

特此公告。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316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

2015-071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嘉兴

乾德精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乾德精一” ）的通知，乾德精一正在

筹划与公司相关的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键桥通

讯，证券代码：002316）于2015年4月15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于2015年4月15日发

布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33），分别于2015年4月22

日、4月29日、5月7日、5月14日、5月21日、5月28日、6月4日、6月11日发布了《关于筹划

重 大 事 项 的 停 牌 进 展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2015-043、2015-050、2015-051、

2015-055、2015-057、2015-059、2015-062、2015-067）。

截至本公告日，该重大事项还在开展相关工作，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为避免股

票价格异常波动，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根据相关规定，经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事项进展情况，并根

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17日

证券代码：

000971

证券简称：蓝鼎控股 公告编号：

2015-52

号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财务总监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今日，公司董事会收到何林先生的书面辞职申请，何林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

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辞职后，何林先

生不在公司任职。

何林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地履行财务总监的职责，公司董事会对何林

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何林先生辞职不影响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在公司新聘财务总监前， 由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常燕女士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 公司将尽快完成财务总监职务空缺的

增补工作。

特此公告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036

证券简称：汉麻产业 公告编号：

2015-055

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归还部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继续使用不超过1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4月29日公告的《关

于继续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33）】。 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5年6月11日召开，根据募投项目投资进度情况，会议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2,800万元继续向武汉汉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根据上述情况，公司于2015年6月17日，将其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2,600万

元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将该事项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 至此，公司尚未到期的

7,4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继续补充流动资金， 到期将以自有资金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

特此公告。

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368

证券简称：太极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38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5月14日

开市起停牌（详见公告2015-030），公司于2015年5月21日、2015年5月28日、2015年6月4日、2015

年6月11日分别披露了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详见公告2015-031、2015-032、2015-035、

2015-036）。

目前，相关事项正在积极推进中，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公

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18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待有关

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尽快刊登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在法定披露媒体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289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公告编号：

2015-044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宇顺电子，证券代码：002289）已于2015

年6月11日（星期四）上午开市起停牌，公司于当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2015-038）。

截至本公告日，该重大事项仍在筹划中且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

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18日上午开市起继

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B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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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27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2015-055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通知

于2015年06月12日以邮件方式送达。 会议于2015年06月16日以现场方式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

召开地点为公司二楼总裁办会议室，全部7名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中独立董事王平先生、张燃先生、徐

波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林国芳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经关联董事林国芳先生、陈国红女士回避表决，会议以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

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内容详见《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对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解锁名单进行了审议，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对此发表了法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二、经关联董事林国芳先生、陈国红女士回避表决，会议以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对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披露的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对此发表了法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会议以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

订案》的议案。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程序另行召集召开股东大会。

四、会议以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

行申请最高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延期的议案》

同意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申请最高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延期

（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有效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生效之日起一年有效，并授权董事长

林国芳先生签署授信项下所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327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2015-056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通知

于2015年06月12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于2015年06月16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

用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明春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

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

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215名激励对象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 、 《关于股权

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同意公司按《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办理第

一期解锁事宜。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内容详见《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毛碧媛和冯正文、简思勇、易绍琛因

个人原因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离职激励对象分别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首次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87,737股、77,988股、35,094股、37,044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

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价格为6.677元/股，公司2014年年度实施

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29,241,857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权益分

配已于2015年05月14日实施完成，故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为3.3385

元/股。

该次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单价准确。 董事会本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

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股份。

三、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修订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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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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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

就，第一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为215名，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722,580股，占公司解

锁前股本总额的0.4324%。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有关事项详细如

下：

一、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3年10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了核实；

2、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上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于2013年11月上报中国证监会进行审

核，后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意见进行了修订，于2014年1月3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对上述《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审核通过，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

3、2014年3月29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

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4、2014年4月21日，公司召开了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5、2014年4月2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进行调整的议案》， 因实施权益分派公司限制性股票数量增至12,868,198份,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数量调整为11,620,373份，预留部分调整为1,247,825份，授予价格调整至6.677元；

6、2014年5月1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授予数量的议案》，调整后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40人调整为219人，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授予数量由12,868,198份调整为8,849,053份，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1,620,373份调

整为7,601，228份，预留部分为1,247,825份保持不变；

7、2014年5月1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的会议决议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实施并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工作，确定2014年5月15日

为首次授予日，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为 219�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7,601,228份，授予价格：

6.677元/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14年6月13日；

8、2014年8月1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激励对象中孙成英和施亮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数量由8,849,053份调整为8,751,567份，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19人调整为217人，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7,601,228份调整为7,503,742份，预留部分1,247,825份保持不变；

9、2014年12月30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

留股票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根据会议决议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要求，公司董

事会实施并完成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授予工作。 公司预留股票授予激励对象31人，授予

限制性股票数量1,247,825份。 预留股票授予日确定为2014年12月30日，授予价格6.909元/股，授予股

份的上市日期为2015年01月28日；

10、2015年1月2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激励对象中刘永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对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回购注销业务完成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8,751,567

份调整为8,738,569份，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17人调整为216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

量由7,503,742份调整为7,490,744份；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31人及授予数量1,247,825份无变更；

11、2015年4月10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规定，鉴于激励对象中徐成龙、郑雅文因个人原

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对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8,738,569份调整为8,681,576份，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216人调整为215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7,490,744份调整为7,445,251份；预留部分股票授予

人数31人调整为30人，授予数量1,247,825份调整为1,236,325；

12、2015年05月0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 因实施权益分派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调整为17,363,152份，其中

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14,890,502份；预留部分股票授予数量调整为2,472,650份。 限制

性股票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为3.3385元，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的回购价格为3.4545元。

二、满足解锁条件情况的说明

（一）满足解锁条件情况的说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里约定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首次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满足考核条件，激

励对象应在可解锁日内按25%、25%、25%、25%的解锁比例分期解锁。

公司业绩考核条件成就说明：

序号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 激励对象符合解锁条件的情况说明

1

本计划在2014—2017年的4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绩

效考核并解锁，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以达到绩效考核

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锁条件。第一个解锁期要求以2013

年净利润为基数，2014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5%； 且截

至2014年12月31日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2.5%；

以2013年净利润为基数，2014年净利

润增长率为21.01%； 且截至2014年12

月31日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8.22%。

2

根据公司薪酬与绩效考核相关管理办法，激励对象上一年

度绩效考核合格。

2014年激励计划215名激励对象绩效考

核均合格，满足解锁条件。

3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

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2）最近一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条件，满足解锁条件。

4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

适当人员；（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

监会予以行政处罚；（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4）公司董事会认定的

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

件。

5

解锁期上一年度净利润不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

水平且不得为负。

公司财务指标均满足解锁条件。

（二）锁定期于2015年6月12日届满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首次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满足考核条件，激励对象应在可解

锁日内按25%、25%、25%、25%的解锁比例分期解锁。

2014年5月1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的会议决议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实施并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工作，确定2014年5月15日为首

次授予日， 2014年6月13日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故锁定期于2015年6月12日届满。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于2015年6月12日后成就。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不存在差异。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公司在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未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以

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三、第一期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

第一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722,580股。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各激励对象在本期

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占获授总数的比例均为25%，在计算本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过程中，各

激励对象本期可解锁股份产生的不足 1�股的部分，按直接取整数部分股份计算所得。 （后附详细激励

对象名单）

本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未包含本公司董监高。

四、董事会薪酬及考核委员会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进

行解锁的核实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

核查，认为：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

1-3�号》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且符

合其他解锁条件，可解锁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

五、独立董事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的独立意

见

经核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我们认为，本

次董事会关于确认并同意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215名激励对象在激励计划的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3,722,580股的决定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1-3�号》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符合解锁条件，其作为

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同意公司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首次所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相

关事宜。

六、监事会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公司215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该215名激励对象办理第一期解锁手续。

七、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

和授权；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

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1-3�号》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十六日

附件一：

第一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215名）：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职业 可解锁股份

1 郝根霞 技术（业务）骨干

3,722,580股

2 许蝶龙 技术（业务）骨干

3 林镇成 技术（业务）骨干

4 张小辉 技术（业务）骨干

5 周涟兵 技术（业务）骨干

6 翁兴志 技术（业务）骨干

7 刘川 技术（业务）骨干

8 李斌 技术（业务）骨干

9 白春需 技术（业务）骨干

10 王风强 技术（业务）骨干

11 吴江玲 技术（业务）骨干

12 杨彬 技术（业务）骨干

13 彭明 技术（业务）骨干

14 唐彬 技术（业务）骨干

15 刘刚强 技术（业务）骨干

16 杨飞 技术（业务）骨干

17 孟苏焘 技术（业务）骨干

18 高明生 技术（业务）骨干

19 刘芳 技术（业务）骨干

20 魏萍 技术（业务）骨干

21 田青燕 技术（业务）骨干

22 李众 技术（业务）骨干

23 徐秉慧 技术（业务）骨干

24 周慧 技术（业务）骨干

25 毛碧媛 技术（业务）骨干

26 姚玉金 技术（业务）骨干

27 张新玲 技术（业务）骨干

28 冯正文 技术（业务）骨干

29 周怡 技术（业务）骨干

30 李湘林 技术（业务）骨干

31 彭安安 技术（业务）骨干

32 奉光亲 技术（业务）骨干

33 罗志玲 技术（业务）骨干

34 付磊 技术（业务）骨干

35 刘新华 技术（业务）骨干

36 谢昌桂 技术（业务）骨干

37 李尉 技术（业务）骨干

38 郭立双 技术（业务）骨干

39 姚凯 技术（业务）骨干

40 许良 技术（业务）骨干

41 谢辉 技术（业务）骨干

42 杨洪飞 技术（业务）骨干

43 徐峰 技术（业务）骨干

44 孙志君 技术（业务）骨干

45 常瑛 技术（业务）骨干

46 唐才明 技术（业务）骨干

47 旷晟 技术（业务）骨干

48 李敏芳 技术（业务）骨干

49 张华丽 技术（业务）骨干

50 刘建军 技术（业务）骨干

51 陈强 技术（业务）骨干

52 李明华 技术（业务）骨干

53 王慧 技术（业务）骨干

54 贾萧赫 技术（业务）骨干

55 黄玉香 技术（业务）骨干

56 左权林 技术（业务）骨干

57 巨松 技术（业务）骨干

58 苗华祥 技术（业务）骨干

59 张梦华 技术（业务）骨干

60 盛莎 技术（业务）骨干

61 刘崇德 技术（业务）骨干

62 许胜辉 技术（业务）骨干

63 刘祈琍 技术（业务）骨干

64 马利 技术（业务）骨干

65 邓志荣 技术（业务）骨干

66 程定华 技术（业务）骨干

67 谢青 技术（业务）骨干

68 赵渝 技术（业务）骨干

69 张丽娟 技术（业务）骨干

70 张倩 技术（业务）骨干

71 李红 技术（业务）骨干

72 侯红霞 技术（业务）骨干

73 张彬 技术（业务）骨干

74 毛福家 技术（业务）骨干

75 李桂芳 技术（业务）骨干

76 殷建华 技术（业务）骨干

77 谭珍 技术（业务）骨干

78 夏早霞 技术（业务）骨干

79 张善平 技术（业务）骨干

80 彭苏 技术（业务）骨干

81 高峰 技术（业务）骨干

82 刘洪霞 技术（业务）骨干

83 宋雯雪 技术（业务）骨干

84 朱雪峰 技术（业务）骨干

85 房春华 技术（业务）骨干

86 陈鹏 技术（业务）骨干

87 张明林 技术（业务）骨干

88 李金香 技术（业务）骨干

89 刘玉丽 技术（业务）骨干

90 钟巧文 技术（业务）骨干

91 朱育华 技术（业务）骨干

92 王创文 技术（业务）骨干

93 杨淳 技术（业务）骨干

94 田曙光 技术（业务）骨干

95 龙立波 技术（业务）骨干

96 冷明洁 技术（业务）骨干

97 左中平 技术（业务）骨干

98 余千 技术（业务）骨干

99 白春林 技术（业务）骨干

100 袁飚 技术（业务）骨干

101 汪达 技术（业务）骨干

3,722,580股

102 桑丹 技术（业务）骨干

103 熊娟 技术（业务）骨干

104 涂海建 技术（业务）骨干

105 王斌 技术（业务）骨干

106 黄丽丹 技术（业务）骨干

107 苏海峰 技术（业务）骨干

108 张小红 技术（业务）骨干

109 张洋 技术（业务）骨干

110 林汉凯 技术（业务）骨干

111 胡秀兰 技术（业务）骨干

112 张一博 技术（业务）骨干

113 凌亚华 技术（业务）骨干

114 潘燕青 技术（业务）骨干

115 欧德良 技术（业务）骨干

116 潘美琴 技术（业务）骨干

117 龚瑞 技术（业务）骨干

118 李建慧 技术（业务）骨干

119 颜义平 技术（业务）骨干

120 莫伟华 技术（业务）骨干

121 周子晴 技术（业务）骨干

122 张黎 技术（业务）骨干

123 曾旦 技术（业务）骨干

124 夏慧飞 技术（业务）骨干

125 陈晓芳 技术（业务）骨干

126 李方军 技术（业务）骨干

127 王丹妮 技术（业务）骨干

128 李桂荣 技术（业务）骨干

129 易绍琛 技术（业务）骨干

130 杨慧银 技术（业务）骨干

131 张辉丽 技术（业务）骨干

132 李英辉 技术（业务）骨干

133 刘姗姗 技术（业务）骨干

134 程巍 技术（业务）骨干

135 郭国民 技术（业务）骨干

136 张虹 技术（业务）骨干

137 赖艾萍 技术（业务）骨干

138 潘零陵 技术（业务）骨干

139 周稚峰 技术（业务）骨干

140 韩洪志 技术（业务）骨干

141 简思勇 技术（业务）骨干

142 马宁 技术（业务）骨干

143 陈文浩 技术（业务）骨干

144 陈芳 技术（业务）骨干

145 刘华秀 技术（业务）骨干

146 刘思清 技术（业务）骨干

147 李钦锋 技术（业务）骨干

148 周金凤 技术（业务）骨干

149 田伟荣 技术（业务）骨干

150 宋子君 技术（业务）骨干

151 冯蕾 技术（业务）骨干

152 王勇宏 技术（业务）骨干

153 任增慧 技术（业务）骨干

154 于军红 技术（业务）骨干

155 陈妙笑 技术（业务）骨干

156 成蓉 技术（业务）骨干

157 曾祥辉 技术（业务）骨干

158 李瑞敏 技术（业务）骨干

159 马楠 技术（业务）骨干

160 柯淑萍 技术（业务）骨干

161 童丽娟 技术（业务）骨干

162 张东芳 技术（业务）骨干

163 程利芬 技术（业务）骨干

164 洪小萍 技术（业务）骨干

165 陈振华 技术（业务）骨干

166 薛莹 技术（业务）骨干

167 张华丽 技术（业务）骨干

168 唐会美 技术（业务）骨干

169 麻兴兴 技术（业务）骨干

170 李朝华 技术（业务）骨干

171 向家溢 技术（业务）骨干

172 苏鹏 技术（业务）骨干

173 彭一泉 技术（业务）骨干

174 吴添英 技术（业务）骨干

175 刘佳佳 技术（业务）骨干

176 蒋海朋 技术（业务）骨干

177 刘勇 技术（业务）骨干

178 张莉 技术（业务）骨干

179 徐晓霞 技术（业务）骨干

180 吴传经 技术（业务）骨干

181 赵明忠 技术（业务）骨干

182 杨志友 技术（业务）骨干

183 柯锐 技术（业务）骨干

184 石均文 技术（业务）骨干

185 刘金元 技术（业务）骨干

186 李直强 技术（业务）骨干

187 游桂文 技术（业务）骨干

188 刘贝贝 技术（业务）骨干

189 刘荣传 技术（业务）骨干

190 熊敏 技术（业务）骨干

191 何彤彤 技术（业务）骨干

192 林晓升 技术（业务）骨干

193 李美姣 技术（业务）骨干

194 卢姬 技术（业务）骨干

195 魏秋霞 技术（业务）骨干

196 叶艳丽 技术（业务）骨干

197 雷林 技术（业务）骨干

198 罗娟 技术（业务）骨干

199 徐雯薇 技术（业务）骨干

200 覃生杰 技术（业务）骨干

201 李小明 技术（业务）骨干

202 李永珍 技术（业务）骨干

203 张群 技术（业务）骨干

204 李璐 技术（业务）骨干

205 万星 技术（业务）骨干

206 王倩倩 技术（业务）骨干

207 薛亚云 技术（业务）骨干

208 张发垚 技术（业务）骨干

209 杨美玲 技术（业务）骨干

210 庄华丽 技术（业务）骨干

211 龙云 技术（业务）骨干

212 张阿敏 技术（业务）骨干

213 马传双 技术（业务）骨干

214 何孝芬 技术（业务）骨干

215 苗双健 技术（业务）骨干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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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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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06月1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规定，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毛碧媛和冯正文、简思勇、易绍琛因个人原因离

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离职激励对象分别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87,

737股、77,988股、35,094股、37,044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

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

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价格为6.677元/股，公司2014年年度实施权益分

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29,241,857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权益分配已

经于2015年05月14日实施完毕，故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

销价格为3.3385元/股。

待回购注销业务完成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7,363,152份调整为17,125,289份，其中

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15人调整为211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890,502调整为14,

652,639份；预留部分无变动，股票授予人数30人，授予数量为2,472,650股。

相关公告信息刊登于2015年06月17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该事项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事项已经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实施办理，不需要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份将涉及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

施。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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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有关事项详细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2013年10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了核实。

2、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上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于2013年11月上报中国证监会进行审

核，后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意见进行了修订，于2014年1月3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对上述《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审核通过，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

3、2014年3月29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

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4、2014年4月21日，公司召开了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5、2014年4月2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进行调整的议案》， 因实施权益分派公司限制性股票数量增至12,868,198份,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数量调整为11,620,373份，预留部分调整为1,247,825份，授予价格调整至6.677元

6、2014年5月1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授予数量的议案》，调整后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40人调整为219人，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授予数量由12,868,198份调整为8,849,053份，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1,620,373份调

整为7,601，228份，预留部分为1,247,825份保持不变。

7、2014年5月1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的会议决议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实施并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工作，确定2014年5月15日

为首次授予日，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为 219�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7,601,228份，授予价格：

6.677元/股。

8、2014年8月1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激励对象中孙成英和施亮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数量由8,849,053份调整为8,751,567份，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19人调整为217人，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7,601,228份调整为7,503,742份，预留部分1,247,825份保持不变。

9、2014年12月30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

留股票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根据会议决议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

计划” ）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实施并完成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授予工作。 公司预留股

票授予激励对象31人，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1,247,825份。 预留股票授予日确定为2014年12月30日，授

予价格6.909元/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5年01月28日。

10、2015年1月2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激励对象中刘永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对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12,998份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

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授予价格一致，即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6.677元/股。 回购注销业务完成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8,751,567份调整为8,738,569份，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217人调整为216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7,503,742份调整为7,490,744份；预留部分股票授予

人数31人及授予数量1,247,825份无变更。

11、2015年4月10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规定，鉴于激励对象中徐成龙因、郑雅文因个人

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对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的处

理。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8,738,569份调整为8,681,576份，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

数由216人调整为215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7,490,744份调整为7,445,251份；预留部分股票

授予人数31人调整为30人，授予数量1,247,825份调整为1,236,325。

12、2015年05月0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 因实施权益分派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调整为17,363,152份，其中

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14,890,502份；预留部分股票授予数量调整为2,472,650份。 限制

性股票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为3.3385元，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的回购价格为3.4545元。

二、回购原因、数量及价格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规定，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毛碧媛和冯正

文、简思勇、易绍琛因个人原因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离职激励对象分别持有的尚未解

锁的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87,737股、77,988股、35,094股、37,044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

致，即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3385元/股。

三、回购后股本结构变化表

回购前后，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变动前

此次变动

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

通股）

413,267,988 48 -237,863 413,030,125 47.98

股权激励限

售股*

17,477,138 2.03 -237,863 17,239,275 2

高管锁定股 395,790,850 45.97 0 395,790,850 45.98

二、无限售流通股 447,724,313 52 0 447,724,313 52.02

其中未托管

股数

0 0 0 0 0

三、总股本* 860,992,301 100 -237,863 860,754,438 100

（1）股权激励限售股*：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截止至 2015年6月15日，因该回购注销业务113,986股还未完成,现公司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登记

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为17,477,138份；（2）总股本*:中国登记结算公司2015年6月15日总股

本数。 公司总股本受公司股权期权自主行权的影响，具体数据以回购当日的股份数为准。

四、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

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毛碧媛和冯正文、简思勇、易绍琛因

个人原因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离职激励对象分别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首次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87,737股、77,988股、35,094股、37,044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

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价格为6.677元/股，公司2014年年度实施

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29,241,857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权益分

配已经于2015年05月14日实施完毕，故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规定，本次回

购注销价格为3.3385元/股。

该次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单价准确。董事会本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

关规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股份。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第九章、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以及“十二章、激励计划的变

更、终止及其他事项”的相关规定独立董事认为：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毛碧媛和冯正文、简思勇、易绍琛因

个人原因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离职激励对象分别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首次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87,737股、77,988股、35,094股、37,044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

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价格为6.677元/股，公司2014年年度实施

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29,241,857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权益分

配已经于2015年05月14日实施完毕，故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规定，本次回

购注销价格为3.3385元/股。

我们同意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合法、合规。

七、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的调整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调整合法、有效。 本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调整尚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办理相关事项的调整手续。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程序、数量和价格确定等,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股权激励备忘录》和本次激励计划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六日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订案

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的部分内容做出修订。

修订原因：

一、公司2014年年度实施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29,241,857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权益分配已经于2015年05月14日实施完毕，截止2015年05月15日，公司股份总数

为858,483,714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413,267,988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445,

215,726股。

综上所述，拟对《公司章程》的部分内容做以下修订：

1、原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29,241,857元。

修订后第六条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58,483,714元。

2、原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429,241,857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206,633,

994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222,607,863股。

修订后的第十九条为：公司股份总数为858,483,714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13,267,988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445,215,726股。

二、增加公司经营范围

根据公司未来发展以及产业布局的需要，拟新增公司经营范围，综上所述，拟对《公司章程》的部分

内容做以下修订：(最终具体内容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结果为准)

1、原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新型纺织材料及其制品、床上用品、

装饰布、衍缝制品及家居用品（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厨房设备、家具的销售；日常用品、床垫、纺织

品、服装、玩具、灯具、厨房设备、洁具、家具和鞋类的销售；陶瓷制品、水暖器材、卫浴产品、建筑材料、装饰

材料的销售、维修及其他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批发、零售（店铺另行报批）百货；室内装修工程设计与

安装（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许可经营项目：生产新型纺织材

料及其制品、床上用品、装饰布、衍缝制品及家居用品（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厨房设备、家具；陶瓷

制品、水暖器材、卫浴产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的生产。

修订后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新型纺织材料及其制品、床上用

品、装饰布、衍缝制品及家居用品（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厨房设备、家具的销售；日常用品、床垫、

纺织品、服装、玩具、灯具、厨房设备、洁具、家具和鞋类的销售；陶瓷制品、水暖器材、卫浴产品、建筑材料、

装饰材料的销售、维修及其他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批发、零售（店铺另行报批）百货；室内装修工程设

计与安装（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灯饰、木门等家居用品的研

发、设计、生产、销售；电器、办公家具、五金制品的销售。计算机、光机电一体化产品、LED产品、电子产品、

各种设备、装备、机械电子器具及其控制器的软硬件设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销售；计算机系统设计；平

面及立体设计，网页设计；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服务与技术咨询；智能网络控制系统设备的设计及安

装；网络系统工程的设计与安装。 许可经营项目：生产新型纺织材料及其制品、床上用品、装饰布、衍缝制

品及家居用品（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厨房设备、家具；陶瓷制品、水暖器材、卫浴产品、建筑材料、

装饰材料的生产。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十六日


